
稅務法規 準備要領

（來勝證照考試中心提供）

　　法律係為日常生活所訂之準則規範，為使各種人、事、物的關係

皆納入規範，常令人有法令多如牛毛之感。特別是稅法，它除了租稅

法規外，更深入法規本身以外之其他法律，如民法、公司法、破產

法、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因此更顯得複

雜錯綜，研讀已感枯燥，更遑論運用自如了。然而稅法卻關係著國家

與人民之間金錢財務之債權債務關係，不論從保障私人、國家權益而

言，或是準備考試，皆值得吾人努力研習。

一、平時如何準備稅法

準備稅法考試的方法無他，端賴平時的努力，所謂養兵千日，用

於一時。因此，必須就較常出現之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土地

稅法、營業稅法及遺贈稅法等，作萬全的準備：

首先須熟讀此五法條文。

瞭解每一條文的立法意旨及性質。

檢討每一條文是否合乎一般的租稅理論與現實環境。

綜合各種相關的條文及制度，討論缺失及改造要點。

一般而言，租稅法的結構係由「人的要件規定」、「物的要件規

定」，及「程序及處罰規定」三部分所構成。

人：

納稅義務人。

課稅權利人。

物：

租稅客體（含課徵範圍、免徵及免課範圍）。

計徵標準。

稅率。

程序與處罰：

課徵程序。

租稅救濟程序。

獎懲及處罰。

附則。

各稅法間有其共通之處，只要深入研究掌握一種稅法，參酌其他

稅法之特性及精神以及立法時之考量，必可使吾人用最短的期間

獲得最大的收穫，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稅法既然是依據租稅理論及當時的環境背景所訂定，其是否合理

公平、是否有缺失，在日常的生活關係中顯而易見。因此除了王

建火宣之租稅法、李金桐之租稅各論是必備的範本外，其他如結合
稅法、租稅理論、改進方法及財政部賦改會報告等，亦屬需要。

要洞悉考情須注意時事新聞，經濟日報、工商時報之稅務版，都

提供了社會重大的稅務新聞，使吾人在看新聞的興致中，不知不

覺增強了功力，掌握先機，此外尚可參閱稅務旬刊及實用稅務。

二、重要單元研析

　　

稅捐稽徵法

核課期間徵收時效。

租稅優先受償。

稅捐之保全。

行政救濟制度及評論。

所得稅法

所得稅法第四條立法及存廢問題。

扣除額之種類。

未分配盈餘課稅。

兩稅合一。



非常規交易。

促產免稅、加速折舊、租稅扣抵。

合併申報制度。

課稅所得與會計所得之差異及調整。

綜合所得之分類。

長期投資之估價。

屬人、屬地主義。

土地稅法

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及代繳義務人。

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採累進稅率之理由、基礎及稅

率規定。

申報地價、規定地價與公告現值之比較。

自用住宅、工業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稅、

增值稅及所得稅規定。

增值稅採金額累進抑採倍數累進。

公告現值實際稅轉現值與漲價歸公。

自用住宅土地出售的特殊規定及其目的、流弊。

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

稅率。

納稅義務人、租稅客體。

零稅率與免稅，及勾稽追補效果。

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進口貨物的課徵。（已修法）

遺產及贈與稅

法

課稅範圍。

繳納方式。

遺產及贈與稅

法

扣除及免稅規定。

總遺產稅與分遺產稅之區別。

視為遺產與視同贈與。

信託稅法 本章節為最新修法內容，目前仍無相關歷屆試題。

三、答題技巧

　　學富五車，答題技巧不好，滿腹的學問無法淋漓發揮，不受典試

委員欣賞，以致得分不高。相反地，雖學問見識有限，但答題技巧一

流，投其所好，則仍可得高分。檢察事務官考試應考人數動輒數千

人，技巧學問相較之下極易顯明。一般而言答題技巧如下：

動筆前：

瀏覽每一題目，分配作答時間：看到試卷首先瀏覽題目，按照

自己準備與熟稔與否決定作答時間，作全盤的規畫。題目愈熟

悉者，分配時間儘量縮減，並列為答題的最優先次序。較不熟

悉者，儘量給予較多的時間思考及作答，切記不可空白放棄，

每一題分數固定，答得再好分數增加有限；相反地，對於無法

充分瞭解的題目，多加分析描繪，可以增加一些分數。

熟讀題目，認清題旨，避免答非所問。

集材剪裁，布置結構：儘量蒐羅與題目有關的材料，小題則大

作，大題則小作，布局嚴密，首尾理論分析的邏輯連貫，切勿

前後矛盾。

下筆時：

字跡工整：書寫要端正不可潦草，避免寫錯別字。

文句通順：文句不宜過長，不要亂用奇異的詞語，能作到簡

潔、平易通順者才是好的答題。

段落分明，列明標題：在眾多答案卷裡，典試委員不可能細心

地逐字審閱，即使可能，亦有疲勞之慮。因此答題時一定要列

明標題，使其一目了然，知道你對題目熟悉，分析精闢。

標點符號：標點清楚，斷句清晰，文章更見明順。

把握時間：按分配的時間及作答優先順序答題，避免長篇大

論。

寫完之後，如果還有時間，應將答案再檢查一遍，避免遺漏及筆

誤。

四、最新考題動向及出題趨勢



　　考選部為強調考試公平合理，特別聘請新進學者輪流參與命題，

使會計師稅法之命題增加更多的變數。

　　綜觀早期周玉津、殷文俊、王建火宣、王世明及近年顏慶章、黃世
鑫、趙揚清、李金桐等命題委員之背景與著作，其命題應不致脫離稅

法與租稅理論的結合範疇，而其差異則在於除了傳統的租稅法考古題

外，今後必須活用租稅理論與租稅法去探究實務案例，才是致勝之

道、得分之鑰。

■稅務法規各章節重點精析

章節內容 考試重點 重要性

租稅之優先受償 ＊＊

核課期間與徵收時效 ＊＊

稅捐之保全 ＊

行政救濟 ＊＊

自動補報免罰 ＊

解釋函令之適用 ＊

第一章

　稅捐稽徵法

適用法令或計算錯誤加息退稅 ＊

屬地主義及其修正方向 ＊＊

退職所得 ＊

扣除額之種類 ＊

投資抵減規定（促產條例） ＊

第二章

　綜合所得稅

自用住宅重購之抵退 ＊＊

兩稅合一 ＊＊

屬人及屬地主義 ＊

職工退休（所三十三） ＊

股東可扣抵稅額 ＊＊

非常規交易之課稅 ＊

未分配盈餘之課稅 ＊＊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

課稅所得與會計所得之差異 ＊＊

第三章

　營利事業所得稅

盈虧互抵規定 ＊＊

章節內容 考試重點 重要性

綜所稅之完稅方式 ＊＊

就源扣繳 ＊

暫繳 ＊＊

綜合所得稅申報單位 ＊

同業利潤標準與所得額標準 ＊

間接證明法之加強稽徵 ＊

第四章

　所得稅之稽徵

滯報、感報、滯納之處罰 ＊＊

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及代繳人 ＊＊

申報地價、規定地價與公告現值 ＊

累進課稅及檢討 ＊＊

比例稅之規定（優惠稅率） ＊＊

房地課稅之規定及檢討 ＊

自用住宅用地之有關課稅規定 ＊＊

地價稅與增值稅之比較 ＊＊

增值稅之退稅規定 ＊＊

第五章

　土地稅

空地稅 ＊

營業人與營利事業之比較 ＊

納稅義務人 ＊＊

課徵範圍 ＊

零稅率與免稅 ＊＊

進口貨物之課稅 ＊＊

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 ＊＊

得退還溢付稅額之項目 ＊

第六章

　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

自動勾稽作用及追補效果 ＊

納稅義務人 ＊

視同贈與 ＊＊

擬制遺產 ＊＊

課稅範圍 ＊

第七章

　遺贈稅

總遺產稅與分遺產稅之異同 ＊＊

信託課稅規定 ＊＊第八章

　信託稅法 免稅情形 ＊＊



■財政部提出八大稅制改革藍圖（會計研究月刊、193期，P.28∼

P.29）﹕

　　為加速推動財政改革，落實經發會共識，行政院日前成立「財政

改革委員會」，並於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會中財政

部提出八大稅制改革方向：

檢討過低的營業稅率：目前實施加值型營業稅之國家，其稅率大多

超過10％，我國現行營業稅率與國際間比較，已屬偏低。財政部研

擬全盤檢討營業稅制，進行結構性調整，兼顧財政穩定與租稅制度

合理化。

取消不合時宜的貨物稅項目：目前中間投入產品及日常用品，亦屬

化物稅課稅標的，與先進國家以油氣類、車、廢棄物及污染物品為

課稅標的之精神有違。

個人綜合所得稅由屬地主義改為屬人主義：防止投資者以個人身分

對外投資，規避稅負，使資本外流，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及減少租稅

談判籌碼。

檢討遺產稅制的公平合理化：主要為檢討納稅義務人以未上市股票

及債權抵繳稅款之規定及夫妻間繼承財產應否課稅之問題。

建構電子商務的合理稅制：將參考先進國家課稅方式、相關課稅制

度。

規劃合理的員工認股權課稅制度。

檢討人身保險給付免稅規定：考慮按保險內容訂定不同的課稅方

式。

未分配盈餘改依財務會計方法計算，其期目標則為取消未分配盈餘

加課10%營業所得稅規定及取消各種租稅優惠。

　　考生應就財政改革委員會所研擬之各種租稅改革方案，搭配現行

制度，詳加研讀，掌握未來可能之命題方向，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